
遂宁市安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1

用工单位

对企业实行不定时作
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
作制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三十九
条：“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
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五条：“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
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
[1994]503号）全文。

一般

2
对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违规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
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
理制度；（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
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
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一般

3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从事特定业务
、设立分支机构、办
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情
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关闭或
者责令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
备案，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
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4

用工单位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行政检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
核实、处理；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号）第34条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服务台账等服务
信息档案；（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
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
和资料；（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一般

5

对用人单位是否在高
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
排劳动者作业、是否
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
的行政检查

一般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笫-款：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与安全
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
依据各自职责责令用人单位整改或者停止作业;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追究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保障法
律、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津贴规定，侵害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由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

一般

6
对实施劳动合同制度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劳
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 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 门
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听取工会、企业方面代表以及有
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七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
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国
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
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一般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7

用工单位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劳
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政检
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

8

对劳务派遣单位与被
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
动合同情况的行政检
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
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
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
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笫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
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
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第九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擅自经
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
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并吊销
其《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一般

9
对用人单位是否违法
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行政检查

一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
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

一般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10

用工单位

对用人单位是否依法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
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
休假工资报酬、赔偿
金的行政检查

一般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例
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
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支付年
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属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所在单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属于其他单位
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或者职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用人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
依照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劳动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用人单位支
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外，用人单位还应当按照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
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执行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行政处理决定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般

11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
守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
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军队后勤(联勤)机关、地方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当对单位和个人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

12
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情
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
取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业务经办、统计、调查获
取社会保险工作所需的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如实提供。    《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
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第二十条：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委托，可以进行与社会保险费征缴有关的检
查、调查工作。

一般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13

用工单位

对职业中介机构是否
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
证等证件、收取押金
的行政检查

一般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居
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依照有关法律规
定给予处罚。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
罚款。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
业管理规定》第七十四条：职业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一）、
（三）、（四）、（八）项规定的，按照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按照国家禁止使用
童工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本规定第五十八条其他各项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可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三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情节严重
的，提请工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一般

14

对职业学校、职业培
训机构是否通过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劳务
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
事人力资源服务、劳
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
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
服务、劳务派遣业务
的单位或个人组织、
安排、管理学生实习
实训的行政检查

一般

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
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一般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事
项等级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等级

15 用工单位

对用人单位是否使用
童工、是否在有毒物
品作业场所使用童工
、娱乐场所是否招用
未成年人的行政检查

一般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在使用有毒物品的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罚
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从重处罚。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并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

一般


